
香港中文大學天文學會 

會章 

（修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天文學會，簡稱中大天文學會，以下稱為「本會」。英文名

稱為 The Astronomy Club,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第二條 組織及宗旨 

本會乃由本會之會員組成，為一學術組織，宗旨為使本會會員能對天文學有一系

統性之研究，透過對天文學研習之途徑，發揚同學間應有之互助與學習精神。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基本會員 

甲、 資格

在本校修讀學士課程之同學而對天文有興趣者。 

乙、 權利

享有選舉、被選、罷免、創制及複決權，並可優先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及享用本

會設施。 

丙、 義務

繳交本會會費。遵守本會會章、幹事會、會員大會及全民投票之議決。出席會員

大會及參與全民投票。 

丁、 會籍

符合資格的人士經入會手續及繳交會費後始有會籍。會籍將按會員登記時之學年

計算，並於該名會員畢業時終結。畢業年期以會員提供之資料作準。 

第四條 贊助會員 

甲、 資格

本校研究院學生、已畢業之學生及所有教職員，而對天文有興趣者。 

乙、 權利

可優先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及享用本會設施。 

丙、 義務

繳交本會會費。遵守本會會章、幹事會、會員大會及全民投票之議決。 

丁、 會籍

由受理該名會員入會之幹事會決定會籍期限。 



第三章 全民投票 

第五條 定義 

全民投票為本會全體基本會員施行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權之唯一程序。 

第六條 權力 

全民投票之議決為本會之最高議決。 

第七條 運行程序 

經本會基本會員總數六分之一或以上聯署或本會幹事會議決，幹事會須於一星期

內決定及公佈全民投票之細則。全民投票須有全體基本會員六分之一或以上投票，

方為合法。投票之議案須得投票人數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贊成始作通過。全民投票

可以透過通傳或召開會員大會之方式進行。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八條 定義 

會員大會為權力僅次於全民投票的議決形式，可分為周年會員大會及臨時會員大

會。 

第九條 主席 

本會會長為當然主席，如會長缺席時得由內務副會長主持；如兩者同時缺席時由

外務副會長主持；如三者同時缺席時由幹事會於幹事會內推選一人為主席。 

第十條 法定人數 

須全體基本會員之十分之一或以上出席方為合法。議案之通過，須經出席之基本

會員人數之二分之一以上贊成始能通過。 

第十一條 周年會員大會 

甲、 召開

每屆幹事會任期內召開一次，於每年一月間舉行。幹事會於開會前一星期以書面

公佈並附議程。 

乙、 權責

檢討及通過該財政年度內之工作及財政報告。討論並通過下一任期之全年計劃及

財政預算。 

第十二條 臨時會員大會 

如有重大或突發事件，經全體基本會員十分之一聯署或本會幹事會議決，認為該

事件須由全體基本會員檢討及審議時，幹事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執行本會會章第

三章第七條之全民投票運行程序。 



第十三條 流會 

會員大會如遇人數不足或其他事故而散會時，須於兩星期內再次召開會員大會。

如再次流會，其議程則以全民投票之通傳方式於兩星期內討論及議決。 

第五章 幹事會 

第十四條 定義 

幹事會為本會最高行政機構，為會員大會休會期間之最高權力機構，直接向全民

投票負責。 

第十五條 組織及權責 

幹事會幹事之數目不可少於八人，亦不可多於十五人，當中必須包括會長、內務

副會長、外務副會長、文書及財政五個職位各一人。各職位之權責如下： 

1. 會長：為會員大會、幹事會之當然主席，領導及推行一切會務，對外代表本

會。

2. 內務副會長：協助會長推行一切對內會務，及於會長休假期間處理會長之職

權。

3. 外務副會長：協助會長推行一切對外會務，及於會長及內務副會長同時休假

期間處理會長之職權。

4. 文書：紀錄、處理及保管會議紀錄檔案、往來書信及其他文件。

5. 財政：處理本會一切財政收支，制定財政算及報告。

6. 學術：不多於三人，處理本會之一切學術活動。

7. 資訊：不多於三人，負責跟進本會之一切訊息，包括保存會員電郵、編寫及

維持本會網頁，及於網上回覆一切有關本會之查詢。

8. 宣傳及出版：不多於五人，負責跟進本會一切宣傳活動及出版事宜。

9. 資源：不多於四人，負責管理及保養本會之一切物資，包括望遠鏡之維修及

保養。

第十六條 任期 

每屆幹事會之任期為一年，由每年之二月一日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十七條 幹事會議 

甲、 常務幹事會議須於任期內每兩個月由主席召開至少一次，主席須於開會前

一星期通知所有幹事，並附議程。 

乙、 臨時幹事會議須於本會有突發事件，由主席召開或由三分之一或以上幹事

聯署召開，主席須於開會前兩天通知所有幹事，並附議程。 

丙、 幹事會議須有全體幹事之二分之一或以上出席方為合法。討論議程須出席

幹事二分之一以上贊成方為有效。遇有票數相同時，主席有最終判定權。 



第十八條 辭職、遺缺及遞補 

任何幹事之辭職，須於幹事會議提出，並獲不少於幹事會三分之一之幹事於會議

上表示不反對，方為有效。遇會長辭職、遺缺或遭受罷免時，其職位由內務副會

長遞補。如內務副會長、外務副會長、文書或財政辭職、遺缺或遭受罷免，得由

其他幹事會成員遞補。幹事不設補選，如幹事會之幹事人數因而下降至低於第十

五條所述之法定人數，幹事會須隨即解散，並組成臨時行政委員會。 

第六章 幹事會之選舉 

第十九條 日期 

每屆幹事會於其任期最後之兩個月內委任選舉委員會或負責處理選舉委員會之

職務。選舉委員會之職務為制訂選舉日程以選舉新幹事會。 

第二十條 組成內閣 

提名及組閣競選幹事會之內閣，通常以自由組閣方式組成。有意參選之內閣須於

截止日期前通知幹事會或選舉委員會，並遵從選舉委員會之有關安排。如無任何

內閣有意參選時，現屆幹事會或選舉委員會得負責提名下屆幹事會之所有幹事。

候選內閣須於會員大會前一星期向幹事會或選舉委員會提交其工作計劃及財政

預算。 

第二十一條 通告及競選 

幹事會或選舉委員會須以書面方式通告全體會員選舉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所有候

選內閣名單，並按照本會章第三章第七條所規定之程序以全民投票的方式選舉新

幹事會。 

第二十二條 當選 

候選內閣之當選，無論其為內閣之競選形式或僅得一內閣之信任或不信任票形式，

必須符合全民投票所規定之合法人數方為有效。 

第七章 懲治 

第二十三條 幹事會之罷免 

經本會基本會員總數十分之一或以上聯署，認為幹事會有失職、違反會章或任何

足以損及本會利益之行動時，該幹事會須立即停止有關聯署函件所提及之行動，

並於兩週內舉行全民投票，投票之結果如屬不信任該幹事會時，該幹事會須立即

辭職。 

第二十四條 幹事之彈劾及罷免 

任何幹事如有失職、違反會章、進行任何足以損害本會利益之行動或無故連續缺

席常務幹事會議兩次時，得由幹事會按其情節和輕重加以彈劾或罷免之。 



第二十五條 個別會員之懲治 

個別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任何足以損害本會利益之行動，得由幹事會議按其情

節輕重加以彈劾或開除會籍，被開除會籍之人士，其一切權益即被剝奪，所繳交

之會費亦不獲發還。 

第八章 臨時行政委員會 

第二十六條 定義 

臨時行政委員會為本會幹事會出缺時，處理幹事會之行政工作的臨時機構。 

第二十七條 成立 

甲、 當現任幹事會任期完結時沒有候任幹事會，使幹事會出缺，無論有否候選

幹事會，需由卸任之幹事會組織臨時行政委員會，唯卸任之幹事可自行決

定是否擔任臨時行政委員會之委員；或 

乙、 當幹事會之幹事人數下降至低於第五章第十五條所述之法定人數，幹事會

隨即解散，而餘下幹事則自動成為臨時行政委員會委員；或 

丙、 幹事會因遭受罷免而使幹事會出缺，需由該等聯署提出罷免案之基本會員

組織臨時行政委員會。 

第二十八條 組成及權責 

臨時行政委員會須由主席一人、文書一人、財政一人及委員四人組成，並須處理

幹事會之行政工作。除第二十七條甲款所述之情況，並有候選之幹事會成功當選

外，委員會亦須暫時代替幹事會按照第六章舉行新一屆之幹事會選舉。 

第二十九條 任期 

如已選出當屆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之任期隨即結束，否則臨時行政委員會之

任期與當時出缺之幹事會任期相同。 

第九章 財政 

第三十條 財政年度 

本會之財政年度由每年二月一日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一條 會費 

每一基本會員或贊助會員於入會或續會時須繳交會費。該年會費金額由幹事會所

檢，一經制定後於該財政年度內不得修改。贊助會員之會費及會籍期限亦由受理

該名會員入會之幹事會所訂定。 

第三十二條 財政預算 

根據本會會章第六章所定，每一候選內閣必須提交其財政預算，該預算將作為競

選之參考資料。候選內閣如當選，其財政預算亦將被通過。 



第三十三條 財政報告 

行將卸任之幹事會，其財政須於每年一月份舉行之周年會員大會上，提交其任內

財政年度之財政報告，內容包括該年度之財政收支狀況、資產債表、一切津貼、

捐助及借貸情況。 

第十章 解散 

第三十四條 解散 

本會之解散必須在該財政年度內得所有基本會員投票贊成，方為有效。 

第十一章 其他 

第三十五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香港中文大學內。 

第三十六條 修章 

本會會章得由全民投票修改之。 

第三十七條 釋義 

本會會章得由幹事會解釋之。 

第三十八條 附則 

由幹事會制定後，公佈一星期，如無會員反對，則賦予合法地位。如有反對，必

須以書面提出，並交由會員大會決定之。 


